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与深圳市晟丰达科技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路

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畅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

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7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2018年度

与深圳市晟丰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丰达”）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审慎核查，本着独立判断的原则，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保荐机构的核查工作 

招商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人员

及公司聘请的注册会计师等人员交谈，查阅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及公司各项业务

和管理规章制度，对路畅科技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合规性及有效性进行

了充分核查。 

二、预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17

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

与深圳市晟丰达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与关联方深圳市晟丰达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以及

公司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型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 2017 年 11

月30日发生金额 

关联

销售 
晟丰达 

汽车电子产

品 
参考市场价格 2,500.00 33.03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关联方情况：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

区前湾一路1号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

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裴连伟 

车联网技术服务；车联网信息咨询（不

含限制项目）；汽车电子产品、导航定

位仪、数字仪表、汽车空调系统及部件、

汽车辅助驾驶系统、胎压监测系统、行

驶记录仪、车用摄像头、车载智能通讯

系统、车载信息服务系统的研发与销售。 

1,000万元 

2、关联方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2017 年 11 月 30

日资产总额 

2017 年 11 月 30 日

负债总额 

2017 年 11 月

30 日净资产

总额 

2017 年 11 月 30 日

营业收入总额 

2017 年 11 月

30 日净利润 

268.55 39.50 229.05 26.99 -170.95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入股晟丰达，取得晟丰达 30%的股权，成为晟丰达

股东，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

系情形，晟丰达与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企业系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

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

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交易定价参考采购发生时当地同类商品

销售主体的报价以及关联方向其他客户销售商品的交易价格结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综合考虑确定。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 

2、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

定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协议依据采购框架协议，具体按照实际发生情况签署相关合同。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目的 

公司拟与晟丰达发生关联交易的目的是利用其对前装产品市场的理解、对前

装产品的规划、定义能力及其在前装车厂销售渠道的经验和优势。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

交易行为，与关联方的交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且公司与关联

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

为。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公司

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宜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分的沟



通，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后，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定期

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晟丰达公司的关联交易经事前审核，属于公司正常的

商业交易行为，该关联交易内容合法，定价遵循公允原则，公司与关联方的采购、

销售交易均属公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对公司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不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的交易事项，系双方依据市场化原则独立进行，

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上述关联交易已经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公司

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其审议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的有关

规定。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2018年度与深圳市晟丰达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无异议。 

（四）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与深圳市晟丰达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

之盖章签字页） 

 

 

保荐代表人： 

潘青林 _____________ 

 

丁一 _____________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9 日 

 




